
“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确定的理论逻辑与内容安排

张嘉军　 　 师睿智

　　摘　要：“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已经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且在有序推进，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该法的调整对象为何。 检察公益诉讼涉及众多单行法，其案件范围众多，这决定了确

定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但是，检察公益诉讼的出发点和本质为保护公益、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本质特征

决定了确定其调整对象的逻辑起点，“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应为公益关系。 在这一逻辑前提下，需要对每

种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的调整对象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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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有

部分人大代表提出了 １７ 件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

讼法”的议案。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７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正式发布，“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

诉讼法，一并考虑）”被列入一类项目，即在本届人

大任期内必须完成的立法。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
国法学会、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专题研讨会，专门研讨论证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中的

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全国

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正式启动“检察公益诉讼

法”的立法程序，成立检察公益诉讼立法领导小组，
制定了“检察公益诉讼法”立法方案。

“任何独立的法律部门，都必须有自己先在的

调整对象” ［１］ ，调整对象的不同决定了该部法律与

其他法律的差异。 “以调整对象为界定法律部门的

主要参数是中国法学厘定部门法定义的基本定

式。” ［２］８２对于即将出台的“检察公益诉讼法”而言，

也应有明确的调整对象。 当前学界对“检察公益诉

讼法”的研究深度有限，并未对其调整对象予以关

注①。 但是在“检察公益诉讼法”已经正式启动立

法程序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对“检察公益诉讼

法”的调整对象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 基于此，笔
者拟对“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进行初步探

讨，希望有助于这部法律的成功制定。

一、调整对象：“检察公益诉讼法”
制定中最基本的问题

　 　 任何一部法律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对

象决定了该部法律的性质和定位。 “任何法律都有

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律。”“法律

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划分

一部法律属于哪一部门的。 因为这种调整社会关系

的内容决定着法律规范的性质。” ［２］８０就部门法而

言，其调整对象主要是社会关系。 “法律作为整体，
以调整社会关系为使命。 调整是法律凭借其权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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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施加影响、进行规范的活动，目的在于形成

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 ［３］ 当政治关系、经济关系、
文化关系、宗教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关系进入法律

调整领域之后，“它们便成了法律部门形成的基础，
而调整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又形成不同的法

律部门” ［２］８０。 社会关系主要是法律主体之间、主
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关系。 “法律以社会关系为调

整对象，这是人们大体可以接受的结论。” ［４］ “‘调
整对象’一词作为指称法对社会的作用领域的范

畴，在各国法律中也是一种普遍性存在。” ［５］

在部门法的制定中，对于该法的调整对象都是

极为关注和高度重视的。 以民法为例，“民法调整

对象问题是新中国民法典第一次起草时争论最大的

问题之一” ［５］ 。 “在新中国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及

《民法通则》制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于

１９７９ 年召开了‘民法与经济法学术座谈会’，对于民

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如何处理民法与经济法的关

系、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立法体系，会上产生了相互

对立的两派理论观点，并当即被赋予‘大经济法观

点‘和‘大民法观点’的称谓。 自此，民法学与经济

法学两个学科进行了持续七年之久的民法、经济法

调整对象大论争。” ［５］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民法的

调整对象又再次被提出，并且成为民法领域的一个

重要学术问题。 有学者甚至认为，民法调整对象不

仅是该学科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而且还是决定民

法典制定是否成功的关键细节［１］ 。
就一部部门法而言，其调整的对象和范围是非

常明确的。 很多法律都在相关条文中明确规定其调

整对象，如《民法典》第 ２ 条明确规定：“民法调整平

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

系和财产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２ 条

也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

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

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同样，作为部门法的“检察

公益诉讼法”，也应当有其调整的对象和领域。 当

前，摆在立法部门、实务界以及学术界面前的一个紧

迫且具有基础性的现实问题，就是即将制定出台的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到底为何。
从两大法系来看，法律体系由不同的部门法组

成，部门法之间的界限也较为分明，特别是在大陆法

系更是如此。 我国在制定有关部门法时，积极借鉴

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关部门法的立法体例及其调整

对象。 但公益诉讼的情况比较特殊，从两大法系来

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法，更没有“检察

公益诉讼法”。 更多国家或地区是在相关法律中规

定了公益诉讼条款，如美国在《清洁空气法》 《清洁

水法》《资源保护与回收法》 《濒危物种法》等 ２０ 多

部法律中规定了公民诉讼的法律条款［６］ ，但并没有

制定专门的公益诉讼法。 巴西的《公共民事诉讼

法》勉强能称为一部专门的公益诉讼法，但该法仅

有 ２３ 个条文，内容过于简单，并未对其调整对象进

行规定［７］ 。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国即将制定出台

的“检察公益诉讼法”，将会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部

公益诉讼法，更是世界首部检察公益诉讼法。 因此，
可以说，即将制定的“检察公益诉讼法”是一部最具

中国特色的法律，其调整对象的确定无疑也是这部

法律最具中国特色的根本性问题。 检察公益诉讼法

调整对象的确定不能从两大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寻

找借鉴资源，而只能从中国公益诉讼自身寻找资源。

二、“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
确定的影响因素

　 　 如果说法律的调整对象范围一定程度上厘定了

一部法律的边界，那么该部法律的性质和案件范围

等又反过来决定了其调整的对象。 例如，行政法主

要调整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同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行政关

系。 民商法主要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
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上述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都相对单一，各自的边界

也较为清晰。 但与此不同，正在制定的“检察公益

诉讼法”涉及众多的案件范围和法律领域，这为其

调整对象的确定带来巨大困难。
１．“检察公益诉讼法”涉及众多案件类型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公益诉

讼制度，但是该法所确定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仅限

于消费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两类。 此时检察机

关并非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民事公益诉

讼仅能由法定的社会组织和行政机关提起［８］４４－６０。
２０１７ 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将检察

机关作为提起公益诉讼适格主体，同时也将检察机

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拓展至 ４ 类，即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推

动下，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不断拓展，目前已经

形成“４＋１０”的格局，即在传统的 ４ 类案件之外，又
增加了 １０ 类案件，即在不同的单行法中规定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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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具体包括英雄烈士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军人

地位和权益保障、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
反电信诈骗、农产品质量安全、妇女权益保障以及无

障碍环境建设。 检察公益诉讼“从制度建立之初的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 ４ 个法定领域，逐步拓展

为‘４＋Ｎ’的履职格局” ［９］ 。 与一般部门法不同，“检
察公益诉讼法”涉及的案件并非单一的某一类案

件，而是涉及众多案件类型，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确定

“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的难度。
２．“检察公益诉讼法”涉及众多单行法

从程序法的角度看，检察公益诉讼横跨民事诉

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三大程序。 检察公益诉讼

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而民事公益诉

讼还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②。 民事公益诉讼

在本质上又属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调整对象是

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行政公益诉

讼本质上属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调整对象是国

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

民之间的行政关系。
从案件类型角度看，检察公益诉讼包括 １４ 类公

益诉讼，即消费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国有财产

保护公益诉讼、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益诉讼、英雄

烈士保护公益诉讼、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个人信

息保护公益诉讼、反垄断公益诉讼、国有财产保护公

益诉讼、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益诉讼和安全生产

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法”并非某一领域的专

门法，涉及 ２０ 多个法律部门③，这些不同的法律调

整的对象差异巨大，详见表 １。 这种情况决定了“检
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的复杂程度。

三、“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
确定的逻辑起点

　 　 由上述可知，中国特色的检察公益诉讼面临着

非常复杂的具体情况，这给“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

对象的界定造成了巨大障碍。 要想从这些困境中确

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需要从公益诉讼

或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根基，即公益诉讼是什么、公
益诉讼的根本目的为何、公益诉讼有何特征、公益诉

讼的本质为何等问题中，探寻确定“检察公益诉讼

法”调整对象的逻辑起点。
表 １　 “检察公益诉讼法”涉及的部门法及其案件领域

序号 法律名称 生效时间 法条内容 涉及领域

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５ 日 第 ４７ 条 消费者合法权益

２ 《环境保护法》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 日 第 ５８ 条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３ 《民事诉讼法》④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第 ５８ 条
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４ 《英雄烈士保护法》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 第 ２５ 条 英雄烈士保护

５ 《民法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 第 １２３４ 条 生态环境损害

６ 《未成年人保护法》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 第 １０６ 条 未成年人保护

７ 《长江保护法》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 第 ９３ 条 生态环境损害

８ 《个人信息保护法》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７０ 条 个人信息保护

９ 《反垄断法》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第 ６０ 条 反垄断

１０ 《黄河保护法》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 日 第 １１９ 条 生态环境损害

１１ 《行政诉讼法》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第 ２５ 条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
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１２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第 １２１ 条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１３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 日 第 ６２ 条 军人权益

１４ 《安全生产法》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第 ７４ 条 安全生产

１５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 ４７ 条 反电信网络诈骗

１６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 第 ７９ 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

１７ 《妇女权益保障法》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 第 ７７ 条 妇女合法权益

１８ 《野生动物保护法》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 日 第 ６３ 条 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环境

１９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 第 ６３ 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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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公益诉讼是指特定主体对于侵害国

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法律授权的前

提下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１０］ 。 公益诉讼出

现的理论前提为“公地悲剧”。 １９６８ 年美国学者哈

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

《公地悲剧》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一文，该
文所阐述的思想被称为“公地悲剧”理论。 该理论

“不仅是资源与环境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环

境社会学在论述公共资源过度开发时的核心理论工

具” ［１１］ 。 “公地悲剧”理论中最为经典且广为流传

的一个故事就是：“在一片公共草地上，放牧者为了

追求最大利益，在公地上饲养最多的羊群。 羊群数

量过多会超过草地生态容量阈值，过度消耗草地生

态资源， 导致失衡关系， 最终造成生态系统灾

难。” ［１１］因为“放牧者在公地上多养了羊只，获得了

更多的利益，却无须承担过度放牧所带来的环境后

果” ［１１］ ，所以牧民们并不关心公地的过度使用而肆

意放牧，结果导致公地生态资源严重破坏。 这也正

是为何要有公益诉讼的理论缘起，即对于无人关心

和保护的公共利益，需要相关机关和组织提起公益

诉讼予以保护，方可以有效防止公共利益的破坏。
也正是因为在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

员共同享有的，在很多情况下，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并

无特定的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只能由法律授

权的特定主体为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救济已遭损害的公共利益或者制止使公共利益处

于危险状态的行为，进而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

的⑤。 公益诉讼建构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就是保护

公益，即公益诉讼以诉讼方式保护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有何差异呢？ 有学者从环

境公益诉讼角度认为，二者的“诉讼目的不同，环境

私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原告的私益；而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１２］ ，“侵害法

益不同，环境私益诉讼侵害的法益是民事主体私有

的人身、财产权益；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侵害的法益

是全体公民享有的‘公众环境权’，甚至只是生态环

境自身的利益”，“诉讼利益的归属不同，环境私益

诉讼的诉讼利益归属于原告，原告对诉讼获得的赔

偿款享有所有权，可以自由支配；而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的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原告对诉讼获得的赔偿

款充其量只有管理权，并不享有所有权，赔偿款只能

用于生态修复”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

首次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益诉

讼与私益诉讼的差异进行了解读：“一是诉讼目的

不完全相同。 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

利益；而普通民事诉讼是为了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

纠纷，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体利益；二是保护利益

的特点不同。 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既

有私益的集合性，与私益相关联，但又不同于私益，
有时具有抽象性、宏观性等特点。 普通民事诉讼所

保护的主要是个体利益，具有具体性、微观性等特

点，范围较为清楚明确……” ［８］４６由上述对公益诉

讼与私益诉讼不同角度的解读或阐释可以发现，二
者最本质的差异就是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个

体私益。 对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与私权不

同，公益的最大特点恰在于其非专属性。” “这类诉

讼生而具有融合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混血’特

征，‘民事’只是外观和表象，‘公益’才是本原和目

的。” ［１３］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者认为公益诉讼

即为客观诉讼，因为“客观诉讼以公益保护为其固

有目的” ［１４］ 。
由上述分析可知，公益诉讼的出发点和根本目

的是保护公益，保护公共利益为其本质追求。 既然

公益诉讼的本质为保护公共利益，那么“检察公益

诉讼法”调整对象确定的逻辑起点也应当是保护公

共利益。 以此为基点，可以返璞归真、化繁为简，较
为准确界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

四、“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的
具体内容

　 　 检察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或本质是为了维护公

共利益、保护公益，因此“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的

对象即为公益关系，进一步而言，是指检察机关在保

护、维护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检察机

关与公民、法人、社会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

社会关系。 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所调整的公益

关系具体又包括哪些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则需要

进一步根据各单行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具体分析。
总体而言，需要从两个维度分析：一是诉讼法维

度，即从诉讼法的维度探寻“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

整对象。 二是诉讼法之外的其他规定公益诉讼条款

的部门法的维度，即实体法的维度，需要具体分析当

下法定的“４＋１０”个公益诉讼领域各自的调整对象。
从诉讼法维度看，检察公益诉讼具体包括民事

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大类，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属于民事公益诉讼。 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又

属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法的调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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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民 事 诉 讼 法 是 调 整 民 事 诉 讼 的 法 律 规

范” ［１５］１２。 何谓民事诉讼呢？ “民事诉讼是指法

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

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

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总和。” ［１５］４民事诉讼具体包

括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两部分内容。 进一步而言，
民事诉讼法调整的对象即为民事诉讼活动和民事诉

讼关系。 由此可知，作为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民

事公益诉讼而言，其调整对象即为民事公益诉讼活

动和民事公益诉讼关系。 行政公益诉讼本质上属于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受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行政诉

讼法以行政活动为调整对象” ［１６］ 。 既然行政诉讼

是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而行政诉讼的调整对象

为行政活动，那么作为本质上属于行政诉讼的行政

公益诉讼而言，其调整对象即为行政公益活动⑥。
从实体法维度看，当下的公益诉讼可以分为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

讼、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等 １４ 类。 要想进一步分

析这些公益诉讼的调整对象，就需要了解其各自的

调整对象、所涉领域的行为和活动等。 从现有各授

权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来看，并非所有公益诉讼都

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是所有公益诉讼都允许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１７］ 。 因此，在对涉及公益诉讼

各单行法的调整对象进行分析时，还需要对检察民

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予以分析，具体情况详

见表 ２、表 ３。
表 ２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单行法⑦

公益诉讼领域 法律和法条 调整对象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环境保护法》第 ５８ 条 生态环境利用关系

食品药品安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４７ 条 食品药品消费关系（主要指涉及众多消费者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

国有财产保护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 国有财产关系

国有土地使用权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 国有财产关系

英雄烈士保护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 ２５ 条 英雄烈士人身关系

未成年人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１０６ 条 未成年教育关系、生存关系、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等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 ６２ 条 军人人身关系以及其他关系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法》第 ７４ 条 安全生产关系⑧

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７０ 条 人身关系

反垄断 《反垄断法》第 ６０ 条 垄断关系

反电信网络诈骗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４７ 条 财产关系

农产品质量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７９ 条 环境利用关系、消费者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⑨

妇女权益保障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７７ 条 妇女人身关系、财产关系⑩

无障碍环境建设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６３ 条 财产关系

表 ３　 行政公益诉讼单行法

公益诉讼领域 法律和法条 调整对象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 环境保护行政公益关系

食品药品安全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 食品药品安全行政公益关系

国有财产保护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 国有财产保护行政公益关系

国有土地使用权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５ 条 国有土地使用行政公益关系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 ６２ 条 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行政公益关系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法》第 ７４ 条 安全生产行政公益关系

反电信网络诈骗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４７ 条 反电信网络诈骗行政公益关系

农产品质量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７９ 条 农产品质量行政公益关系

妇女权益保障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７７ 条 妇女权益保障行政公益关系

无障碍环境建设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 ６３ 条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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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知，当下有关公益诉讼案件有 １４ 个领

域，涉及 １４ 部单行法。 从所涉民事公益案件领域的

法律规定内容来看，绝大部分公益诉讼的调整对象

为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当然，有些公益诉讼既涉

及人身关系、财产关系，还涉及其他关系，如未成年

保护公益诉讼调整对象为未成年教育关系、生存关

系、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农产品质量公益诉讼的调

整对象为环境利用关系、消费者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等。 此外，也有一些公益诉讼调整对象并非人身

关系、财产关系，如环境公益诉讼调整对象为生态环

境利用关系，安全生产公益诉讼调整对象为安全生

产关系，反垄断公益诉讼调整对象为垄断关系等。
质言之，在公益诉讼这一前提下，各个单行法规定的

公益诉讼不同领域的调整对象并非完全一致。 从总

体上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调整对象主要包括人

身关系、财产关系、环境利用关系、教育关系、生存关

系、安全生产关系、垄断关系等。 当然这些关系与私

益诉讼的调整关系有所差异，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调

整的关系必须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 例如，
尽管食品药品消费关系也关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但能提起食品药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仅

涉及人数众多的消费者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
不是仅涉及个体或者少数消费者的人身关系和财产

关系。
由表 ３ 可知，当下单行法规定允许行政公益诉

讼的案件范围有 １０ 类，具体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公益诉讼、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国有财产保护

公益诉讼、国有土地使用权公益诉讼、军人地位和权

益保护公益诉讼、安全生产公益诉讼、反电信网络诈

骗公益诉讼、农产品质量公益诉讼、妇女权益保障公

益诉讼和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等。 “行政法是

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总称。 它是调整

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同企业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行政关系的规

范性文件组成的。” ［２］８１行政法主要调整行政关系，
从实体角度而言，行政公益诉讼调整的也是行政关

系。 但是，这一行政关系与主观诉讼的行政关系不

同，其主要调整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共同利益的行

政关系，即行政公益关系。 为此，上述 １０ 类行政公

益诉讼单行法所涉及的公益诉讼调整对象分别为环

境保护行政公益关系、食品药品安全行政公益关系、
国有财产保护行政公益关系、国有土地使用行政公

益关系、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行政公益关系、安全生

产行政公益关系、反电信网络诈骗行政公益关系、农

产品质量行政公益关系、妇女权益保障行政公益关

系和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关系等。

结　 语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关涉其

能否作为一部独立的部门法以及该部门法的定位和

效力范围。 在“检察公益诉讼法”正在制定的背景

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本质和出发点是为了维

护公益和保护公益，“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

也必然是公益诉讼关系，而非其他。 这样的定位和

出发点也就决定了“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界

定的逻辑起点，即从公益保护的视角切入对“检察

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进行分析。 当然，因为“检察

公益诉讼法”涉及的部门法较多，每一个部门法的

调整对象又有所差异，这决定了其调整对象并非完

全一致，并非如传统民法那样仅调整人身关系或财

产关系，其调整对象既包括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也
包括垄断关系、安全生产关系等。 随着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的不断拓展，“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

对象还会因之而出现其他的社会关系。 但无论出现

何种新的社会关系，都不能脱离公益保护这一本质

性关系。

注释

①在中国知网中以“公益诉讼调整对象” “检察公益诉讼调整对象”
“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为关键词没有

检索到相关文章。 当下关于公益诉讼的教材仅有 １ 部，即张嘉军主

编的《公益诉讼法》（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但其中未对调整

对象问题进行阐释。 ②在 ２０１２ 年《民事诉讼法》和 ２０１７ 年修改的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 仅在 ２０１８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２０ 条中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提起

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民法

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由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③当下法律中涉及公益诉讼

的单行立法有 ２２ 部，但其中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人
民陪审员法》并不涉及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这里笔者仅对涉及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的单行立法进行统计分析。 ④２０２１ 年修订的《民事诉

讼法》，新增关于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２０２１ 年的

民诉法并非现行法，现行有效的《民事诉讼法》为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 日修

改，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 ⑤当然，公益诉讼还具有其他特征，如提

起主体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提起主体诉讼权利处分权的有限

性、诉讼功能的预防性、判决效力的单方扩张性等。 具体论述详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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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军：《公益诉讼法》，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８—１９ 页。 ⑥
既然行政诉讼为主观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为客观诉讼，那么就调整对

象而言，行政诉讼的对象为行政活动，那么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应为

行政公益活动。 ⑦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保护公益诉讼在

行政诉讼法中首次规定，这里仅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来分析。 ⑧
安全生产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这时

自然涉及人身关系、财产关系。 但是，存在安全生产安全隐患的，并
不必然对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此时并非涉及人身关系、财产关系，
对此仅能界定为“安全生产关系”。 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主要是指使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 该类公益诉讼的调整对象应

是环境利用关系和消费关系。 ⑩《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７７ 条规定：
“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

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一）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

害妇女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分配权

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

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

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情形。”其
中第一项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基于成员身份取得的财

产性权益，类似于股权的身份权与财产权的结合，本质上属于财产关

系；第二项平等就业权在实践中被划入一般人格权纠纷，应属于人身

法律关系范畴；第三项性骚扰也属于侵害人格权，应属于人身关系。
第四项侵害人格权，应属于人身关系。 为此，妇女权益保障公益诉讼

的调整对象应为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 无障碍环境设施涉及公共

文化设施，或者公共服务设施，其权利主体可能是国家政府，属于物

权关系。 当涉及侵权关系时，涉及权利主体可能是国家，或者其他事

业单位，甚至一些商业单位，但无论主体为何者，都属于公共服务。
如果影响到其使用，或者说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话，本质上属于财产关

系或者物权关系，但是总体上还是属于财产关系问题。 在《环境

保护法》中并未规定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在《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中也并未规定可以提起行政消费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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